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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商業推銷電話仍不斷滋擾巿民  

要求當局關注及遏止 
 

    當局為減少市民受推銷電話滋擾 在 07 年實施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》 限制錄音

推銷電話發放。但法例實施至今 巿民投訴情況未有改善 仍不斷收到令人煩厭的商業推

銷電話 如美容、保險、電訊及借貸服務的推銷等 要求當局加強執法 以收阻嚇之效。 

 

    雖然有關條例指出定罪後可判罰款十萬元 第二次罰款更可達五十萬元或以上。但據

通訊事務管理局資料顯示 近年有關預錄電話訊息舉報數字持續颷升 由 2010 年的的 532

宗升至去年的688宗。但當局發出的警告信竟由 2010年的 174宗下降至去年的只有 66宗。

而法例自 07 年實施以來更是零檢控 沒有人被定罪。 

 

    當局有法不依 有法不執 自然對商業推銷公司沒有阻嚇之效 在互相競爭下 他們

不但更猖狂進行電話滋擾 更甚者會轉售巿民的個人資料到其他公司以圖利 巿民的私穩

及安寧沒有保障 滋擾亦無日無之。 

 

    現要求當局對商業推銷電話 加強巡查及執法 以遏止巿民繼續受滋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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